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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项目
委托代理协议书

项目名称: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水环境治理的采购项目

招标人:韶关市生态环境局

招标代理机构:韶关市瑞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委托时间:2021 年 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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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代理协议书

甲方：韶关市生态环境局

乙方：韶关市瑞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广

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>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甲方自愿将本单位项目委

托给乙方组织实施。

乙方愿意接受甲方委托，按照有关规定，在甲方委托范围内依法组织招标工作。经甲乙

双方协商一致，现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。

第一条 委托项目基本情况

1.项目名称：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水环境治理的采购项目

2.项目编号：SGRC2103011FG

3.采购方式：公开招标

4.预算金额：￥1,650,000.00 元

第二条 甲方委托乙方的具体事项

1.编制、发售、解释招标文件、询价通知书和谈判文件,乙方在收到甲方项目需求书后 5

个工作日内完成招标文件的编制工作。

2.在指定媒体上发布采购信息公告,采购文件经甲方确认并加盖公章后，乙方当天挂网。

3.依法抽取专家组建评标委员会（谈判、询价小组）。

4.落实开、评标地点，组织开、评标工作，并做好开、评标记录。

5.整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及有关部门。

6.在指定媒体上发布中标（成交）公告。

7.向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发送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。

8.采购活动有关文件报送备案及存档。

9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。

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甲方作为本项目采购主体负责监督项目采购的全过程。

2.甲方应当依法向乙方提供编制招标文件所需的有关技术、服务、商务等材料和要求，

并保证这些材料的准确性及合法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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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甲方提供项目有关技术、服务、商务条款等资料，但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

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。

4.甲方可监督乙方组成评标委员会成员（谈判、询价小组）。

5.甲方可按有关规定决定是否派出采购人代表参加评标委员会（谈判、询价小组），方

式如下：

选项 1.甲方参加评标委员会的代表（须出具《采购人指派评委与监督登记表》）。

选项 2.甲方不派员参加评审工作（须在开标前一天出具书面声明告知乙方）。

 选项 1 □选项 2 （请在对应的□内打“√”）

6.中标（成交）结果确认方式：

选项 1.甲方委托评标委员会（谈判、询价小组）按照评审报告中推荐的中标（成交）候

选供应商顺序确定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，乙方直接按照评标委员会（谈判、询价小组）依法

确定的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发布中标（成交）公告。

选项 2.评审结束之日起 2日内乙方将评审报告送交甲方，甲方应当自收到报告 5个工作

日内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（成交）候选人中按顺序确定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，确认函加

盖本单位公章并送回乙方。

□ 选项 1 □ 选项 2 （请在对应的□内打“√”）

7.甲方有权对乙方组织的采购活动进行监督（监督人员应出具授权委托书）。

8.甲方有义务保守采购活动中的商业秘密。

9.甲方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采购制度。

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乙方应接受甲方监督，维护甲方和供应商的合法权益。

2.乙方应依据甲方要求为甲方提出科学的采购方案。

3.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编制采购文件，并报甲方盖章确认。

4.乙方应满足甲方的合法、合理要求，但对违法违规以及无理的要求应予拒绝。

5.乙方可以依据需要或根据规定，就采购文件征询有关专家或者供应商意见。

6.乙方应当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（谈判、询价小组）。

7.乙方应依法及时答复甲方委托范围内的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。

8.乙方应当保守采购活动中的商业秘密。

9.乙方可依法收取采购代理服务费用。

10.乙方协助甲方处理合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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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乙方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采购制度。

第五条 委托协议的变更和终止

甲乙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，可以在采购法和合同法许可范围内对委托协议内容做出

变更，如作出变更的应当签订补充协议；如发生了不可抗力或重大变故等原因，致使采购项

目发生更改或取消的，应签订补充协议或终止本协议。

第六条 有关费用

1.乙方承担组织项目采购活动的全部费用。

2.乙方收费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颁布的《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计价格[2002]1980 号）标准执行，向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收取采购代理服务

费。

第七条 违约责任

甲乙双方应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，否则，将承担相应的法

律责任。因违约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由违约方承担。

第八条 其他

1.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。

2.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。

甲方：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乙方：韶关市瑞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（盖 章） （盖 章）

项目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项目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
联系电话：0751-8769863 联系电话：0751-8608990

地址：韶关市武江区新华北路 36号 地址：韶关市浈江区黄金村大桥侧坝厂新

村 11号一楼

签订时间：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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